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目如下：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項

目如下：

一、滅火設備。

二、警報設備。

三、避難逃生設備。

四、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或必要檢

修項目。

第　三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方式如下：

一、外觀檢查：經由外觀判別消防安全設備有無毀損，

及其配置是否適當。

二、性能檢查：經由操作判別消防安全設備之性能是否

正常。

三、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

判別其機能。

第　四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或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三條核准或認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申請核准或認可時

          提具之檢修方法及表格進行檢修。

第　五　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之檢修頻率及申報期限如附表一。

    各類場所管理權人應依前項所定檢修頻率與申報期限進

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檢修結果申報 (以下簡稱申報)。



第　六　條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以下簡稱檢修人員）或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以下簡稱檢修機構）辦理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之必要設備及器具如附表二。

              檢修人員及檢修機構於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前，應確

認必要設備與器具已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週期及國

內外第三公證機構辦理檢驗或校準。

第　七　條　　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後，應依下

列規定附加檢修完成標示：

一、標示之規格、樣式應符合附表三規定。

二、以不易脫落之方式，於附表四規定位置附加標示

三、附加標示時，不得覆蓋、換貼或變更原新品出廠時

之資訊；已附加檢修完成標示者，應先清除後，再

予附加，且不得有混淆或不易辨識情形。

    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未附加檢修完成標示、附加之檢修

完成標示違反前項規定或經查有不實檢修者，場所所在地主

管機關應命其附加或除去之。

第　八　條　　受託辦理檢修之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應依第二條至第四

條及第六條規定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將檢修報告書（如附

表五）及下列文件交付管理權人：

一、各該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及數量表。

二、配置平面圖（圖面標註尺寸及面積）。

三、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證明文件影本。

四、檢修人員講習訓練積分證明文件影本。

    管理權人依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檢修滅火器、標示設備

或緊急照明燈消防安全設備，應填具前項檢修報告書。



    前二項所定應檢修之消防安全設備，於場所所在地主管

機關會勘通過之合法場所，為消防安全設備竣工圖說所載項

目；於違規使用場所，為該場所現有之消防安全設備。

    第一項檢修報告書所附各種設備檢查表應註明檢修項目

之種別、容量及檢修使用設備器具之名稱、型式、檢驗或校

準日期。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者，應清楚載明其不良狀

況情形、位置及處置措施。

第　九　條　　管理權人應填具消防安全設備申報表（如附表六），並

檢附下列資料向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申報審核：

一、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之檢修報告書及文件。

二、依前條檢修結果有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者，應立

即改善，並檢附改善完成之證明文件。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致立即改善有困難者，得先行檢附消防安

全設備改善計畫書（如附表七）代之：

（一）集合住宅改善消防安全設備，應經召開管理

      委員會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程序。

（二）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組織

          改善消防安全設備，應經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招標之程序。

（三）其他經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同意之事由。

三、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管理權人委任代理人申報者，其委任書。

五、使用執照影本。

六、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文件；非營利事業

場所、歇業或停業場所，免附。



第　十　條　　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申報後，應依消防安全設

備申報受理單（以下簡稱申報受理單，如附表八）所列查核

項目及內容詳加審核，並應於審核完成後，將申報受理單交

付管理權人或其代理人；經審核不合格者，應將不合格項目

及內容明列，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

第 十一 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但書所定各類場所所在之建築物整棟

已無使用之情形，應符合下列認定基準：

一、使用狀態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建築物內部之場所均已歇業、停業或現場無

      實際使用情形。

（二）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

      致建築物毀損無法使用。

（三）因違反相關法規，經有關機關採取停止供水、

      供電或封閉等措施。

（四）其他經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認定已無使用之

      情形。

二、管理狀態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建築物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及車輛出

      入口均已全日上鎖或封閉，且各出入口明顯

      處所張貼禁止進入之告示。

（二）整棟建築物之建築基地周圍，設置圍籬予以

      封閉，且於明顯處所張貼禁止進入之告示。

（三）其他經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認定建築物已封

      閉之情形。

    管理權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



同意後，始得免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

一、申請書(如附表九)。

二、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

三、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狀態之一之證明文件或照

片。

五、整棟建築物自主安全管理措施。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文件。

第 十二 條　　經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會勘通過依法取得使用執照、變

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等證明文件之合法場所，於該證

明文件申請範圍內之消防安全設備，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管理權人免辦理當次檢修及申報：

一、甲類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距申報

期限在六個月以內。

二、甲類以外場所：自該證明文件核發之日期起算，距

申報期限在一年以內。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頻率及申報期限表

用途分類 檢修頻率 申報期限

甲類場所一～三目 每半年一次 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

甲類場所四～七目 每半年一次 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

乙類場所一～三目 每年一次 每年三月底前

乙類場所四～六目 每年一次 每年五月底前

乙類場所七～九目 每年一次 每年九月底前

乙類場所十～十二目 每年一次 每年十一月底前

丙類場所 每年一次 每年五月底前

丁類場所 每年一次 每年十一月底前

戊類場所有供甲類用途者

(採整棟申報)
每半年一次 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

戊類場所未供甲類用途者

(採整棟申報)
每年一次 每年十一月底前

歇業或停業之各類場所 每年一次 每年五月底前

其他場所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場所
每年一次 每年三月底前

備註：

一、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因天災等不可抗力、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數量等因素得

另定檢修頻率或申報期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不受本表之限制。

二、本表所列甲類、乙類、丙類、丁類、戊類等場所用途分類，係指各類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所定之各類場所用途分類。

三、未申領使用執照或未依使用執照用途之違規使用場所，管理權人應以其實際用  

    途，辦理檢修申報。

四、每次檢修時間及其申報日期應於同年度辦理，除依本辦法規定首次辦理檢修申報

者外，甲類場所檢修時間距本表前次申報期限不得少於三個月，甲類以外之場所

檢修時間距本表前次申報期限不得少於六個月。如係管理權人未依限辦理檢修申

報，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後辦理完畢者，仍應依本表規定之期限辦理檢修申報，

不受檢修時間與其申報日期應於同年度辦理及檢修時間間隔之限制。

五、申報方式得依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個別申報：建築物內單一場所或二個以上場所聯合辦理申報，其申報書除該

         場所內之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表外，並應檢附防護該場所範圍內之共用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表。

   （二）建築物整棟申報

六、檢修頻率：申報範圍內有供甲類用途使用者，全部以甲類場所檢修頻率辦理；未

供甲類用途使用者，則以乙類、丙類、丁類等場所辦理。

七、申報期限：以申報範圍內之甲類、乙類、丙類、丁類用途前後順序且目次最小者

作為判斷基準。



附表二

執行檢修業務必要設備及器具表

加熱試驗器 加煙試驗器 煙感度試驗器 加瓦斯試驗器 流體壓力計

水壓表(比托

計)

泡沫試料採集

器

比重計 噪音計

空氣注入試驗

器

減光罩 三用電表 電壓計 光電管照度計 相序計

轉速計 糖度計 電流計

交直流一千伏

特絕緣電阻計

(得測二百五

十伏特及五百

伏特)

扭力扳手

風速計

儀表繼電器試

驗器

接地電阻計

火焰式探測器

試驗器

消防水帶耐水

壓試驗機



附表三
一、檢修機構專用規格、樣式（以紅色為底）：

檢修完成標示

場   所
名   稱

檢修機構

檢修人員
姓       名

本       次
檢查日期

ＯＯ
印    製

50mm

ＯＯ公司
（ＯＯ）消合延ＯＯ證字第ＯＯ號

ＯＯＯ
消Ｏ證字第ＯＯ號

自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至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ＯＯ年度

二、檢修人員專用規格、樣式(以綠色為底)：

50mm

ＯＯ年度

檢修完成標示

場   所
名   稱

檢修人員
姓       名

本        次
檢查日期

ＯＯ
印    製

ＯＯＯ
消Ｏ證字第ＯＯ號

自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至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附表四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完成標示附加位置表

消防安全設備種類 標示附加位置 消防安全設備種類 標示附加位置

滅火器 本體容器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
瓦斯漏氣受信總機

室內消防栓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消防栓箱箱面

緊急廣播設備
操作裝置附近或擴音

機本體

室外消防栓設備
一一九火災通報

裝置
通報裝置本體

標示設備 開關器附近(註一)

自動撒水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制水閥本體

避難器具 支固器具或收納箱(註二)

水霧滅火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 開關器附近(註一)

泡沫滅火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手動啟動裝置
操作部及泡沫消防栓
箱箱面

連結送水管
送水口本體及加壓送
水裝置控制盤盤面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控制盤盤面、手動啟
動裝置操作部及放射
表示燈附近

消防專用蓄水池 採水口附近

乾粉滅火設備 排煙設備 控制盤盤面(註三)

海龍滅火設備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保護箱箱面

鹵化烴滅火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 專用回路開關附近

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控制盤盤面 冷卻撒水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制水閥本體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火警受信總機 射水設備
加壓送水裝置控制盤
盤面及消防栓箱箱面

防災監控系統
綜合操作裝置

設備本體明顯易見處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設備本體明顯易見處

註一：緊急電源採蓄電池設備及緊急發電機併設方式者，於分電盤回路開關附近標示。
註二：緩降機應標示於支固器具，其他避難器具得標示於支固器具或收納箱。
註三：排煙設備控制盤與火警受信總機共用時，得免再次附加標示。



附表五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報 告 書

場所概要

樓 層 別 樓地板面積
使用執照用途 實 際 用 途

場所名稱 構    造

地    址

使用執照字號 統一編號

管理權人

姓    名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通 訊 處

戶 籍 地

電    話 (O)：　　　　　　　　　　(H)：

檢
修
機
構
或
人
員

檢修
機構

名    稱 合格證書字號

通 訊 處

負 責 人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戶 籍 地

出生日期 電    話

檢修
人員

姓    名
證 書 字 號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電    話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檢修
人員

姓   名
證 書 字 號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電    話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管理權人(自行辦理者，於
右列處進行勾選)

(管理權人自行檢修滅火器、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消防安全設
備。)

檢
修
項
目

滅火設備

滅火器　　　　　　 室內消防栓設備　　 室外消防栓設備
自動撒水設備 　　　 水霧滅火設備 　　　泡沫滅火設備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乾粉滅火設備            海龍滅火設備
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鹵化烴滅火設備

警報設備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       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避難逃生設備 標示設備                     避難器具                     緊急照明設備

消防搶救上
之必要設備

連結送水管            消防專用蓄水池          排煙設備
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       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 
                                          作裝置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之消防安全設備或必要檢

修項目
冷卻撒水設備　　　 射水設備　　       配線

前項設備檢查表共      頁。（如附件，不含本頁）

檢查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檢修機構或人員簽章 （簽章）



附表六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申 報 表

管理權人

姓       名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通  訊  處

戶  籍  地

電       話 (O)：　　　　　　　　(H)：

申    報
場所概要

樓  層  別 樓地板面積

使用執照用途 實 際 用 途

使用執照字號 統一編號

場 所 名 稱 構       造

地       址

檢
修
機
構
或
人
員

檢修機構

名       稱 合格證書字號

通  訊  處

負  責  人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戶  籍  地

出生日期 電        話

檢修人員

姓      名
證 書 字 號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電      話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檢修人員

姓       名
證 書 字 號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電       話

戶  籍  地

通  訊  處

管理權人(自行辦理者，
於右列處進行勾選)

(管理權人自行檢修滅火器、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消防
安全設備。)

本 次 檢 查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前 次 檢 查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   報   日  期        年         月         日

管 理 權 人
（簽章）



附表七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改 善 計 畫 書

場所概要

樓 層 別 樓地板面積

使用執照
用途

實際用途

場所名稱 構      造

地    址

使用執照
字號

統一編號

管理權人

姓    名
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

出生日期

通 訊 處

戶 籍 地

電    話 (O)：　　　　　　　　(H)：
一、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之項目及內容：

二、採行改善措施：

三、預定完成期限：

管理權人簽章 （簽章）



附表八
消防安全設備申報受理單

場所

名稱

地址 管理權人

項次 審核項目

審核結果

是否合格

審核內容

一 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表

管理

權人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1.申報表之基本資料是否填寫完備。

2.管理權人是否簽章。

3.是否檢附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管理權人委任代理人申報者，是否檢附委任書。(無委任代理

人者免勾選)

場所

概要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1.是否檢附使用執照影本。

2.使用執照之地址與現場是否相符。

3.依據使用執照登載之建造執照日期、用途、面積、樓層數、構

造，評估其申報之應檢修消防安全設備項目是否有誤。

4.是否檢附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5.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文件之場所名稱及地址是否與

實際狀況資料相符。

6.非營利事業場所、歇業或停業場所免附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

登記證明文件。

7.檢修日期內容是否符合應檢修之次數及當期應檢修之日期 

檢修

機構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1.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之基本資料與證書影本是否相符。

2.證書影本是否加蓋檢修機構印鑑章及「與正本相符」之印記。

3.確認證書之有效期間。

4.確認檢修人員是否為該檢修機構所屬之專任人員。



□是□否 5.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是否由檢修機構辦理及由其所屬二名

以上專任檢修人員共同執行。

檢修

人員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1.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之基本資料與證書影本是否相符。

2.檢修人員證書影本是否有專技人員簽章，並蓋有「與正本相

符」之印記。

3.查詢該檢修人員執業通訊資料是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4.檢修人員是否每三年接受講習一次或取得累計積分達一百六十

分以上之訓練證明文件。

二

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報告書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1.檢查日程是否合理。

2.檢修人員是否簽章。 

3.是否勾選應檢修之消防安全設備，並核對是否檢附各項設備之

檢查表。

4.委託檢修機構辦理檢修者，應確認檢修機構專任檢修人員出具

之檢修報告書，是否經檢修機構代表人簽署。

5.各該消防安全設備之種類及數量表。

6.配置平面圖。(圖面標註尺寸及面積)

7.檢修報告書所附各種設備之檢查表，應註明檢修項目之種別、

容量及檢修使用設備器具之名稱、型式、檢驗或校準日期。有

消防安全設備不符規定者，應清楚載明其不良狀況情形、位置

及處置措施。

8.各種設備之檢查表是否完整無缺漏。(如滅火器需性能檢查

者，應增附經滅火器性能檢查及藥劑更換充填作業專業廠商專

任消防設備師士簽章之滅火器檢查表)

9.確認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與消防安全設備檢查表內容是否



□是□否

一致。

10.檢具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預定完成期限是否合理。

三 其他
（查核時發現有其他缺失請填寫於此欄）

受理

日期

  年    月    日

受

理

單

位

受理人員

簽章

※本表由受理人員查核消防安全設備申報表、檢修報告書等相關文件後填寫。

※受理人員可利用防火管理系統查詢檢修人員是否為該檢修機構所屬之專任人員及檢修人員執

  業通訊資料是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附表九

建築物整棟已無使用報請免定期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申請書

申

請

人

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出生

日期

戶籍地 聯絡電話 場所名稱

申

請

建

築

物

建造執

照字號

使用執照

字號

變更使用

執照字號

場所名稱 場所地址 用途 面積

統一

編號

申

請

事

由

使用

狀態

□建築物內部之場所均已歇業、停業或現場無實際使用情形。

□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致建築物毀損無法使用情形。

□因違反相關法規，經有關機關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等情形。

□其他(                                                       )

管理

狀態

□建築物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口及車輛出入口均已全日上鎖或封閉，且各出入口明顯處

所

  張貼禁止進入之告示。

□整棟建築物之建築基地周圍，設置圍籬予以封閉，且於明顯處所張貼禁止進入之告示。

□其他(                                                       )

申請免定期檢修

申報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建築物內任一場所如欲恢復使用前，應通知整棟建築物(所有場所)管理權人依規定辦理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完成；未辦理檢修申報者，依消防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裁

罰。

自主防火 提供建築物整棟無使用期間自主防火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檢附文件 □申請人清冊

□申請場所清冊

□管理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場所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

□建造執照影本

□使用執照影本

□變更使用執照影本

□建築物已無使用情形之證明資料

□建築物整棟無使用期間自主防火管理措施文件

□其他(                      )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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